
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
修正草案



開放山林政策五大主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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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1

開放山域
或水域

管理機關為
適當之警告
或標示而仍
從事冒險或
具危險性活

動
得減輕或免除

不負賠償責任

自然公物區域
內人工設施

自然公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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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現行規定

公有公共設

施：係指由

國家設置或

管理直接公

共或公務目

的使用

公有

私有

將「公有」

二字刪除

修正重點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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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3

國賠法第3條

保護客體

現行規定

生命

身體

財產

修正後新增 人身自由



結語：

本修正草案通過後，期盼藉由責任

分明，將可提升民眾自主管理意識，

亦可避免恣意浪費社會資源，達到

山域、水域全面開放之政策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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